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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维护金

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已成为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和地区金融部

门反思和改革的重要内容。支付结算

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金融活动提供资金运行的工具

和通道，满足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

与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由于

支付结算领域的金融消费具有直接进

行资金汇划的特殊性，一旦发生侵权

行为，必然对消费者造成直接的资金

损失。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银行卡伪

卡盗刷、网络支付诈骗、个人金融信

息泄露等案件，暴露出我国支付结算

领域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不足之

处，因此，加快推进支付结算领域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显得尤为迫切

和重要。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是危机

后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共识

金融监管有两个并行目标：一

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二是防止、减

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正待

遇。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机构监管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二者在促进

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维护金融稳定方

面具有统一性，在监管对象和内容上

存在差异性。然而，过去监管实践无

论是监管制度的构建还是日常监管工

作更偏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而

非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本轮金融

危机的教训表明，只关注金融机构的

利益诉求而忽视对消费者利益的切实

保护，会破坏金融业赖以发展的基

础，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基于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反思，各国监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巡视员。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推进支付体系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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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3年9月12日，本刊编辑部在北京举办了以“营造安全支付环境 保护支付
消费权益”为主题的支付业消费权益保护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王素
珍主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巡视员朱红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应会员单位要求，本刊对部分嘉宾发言内容进行了整理，将陆续刊登，以飨读者，并
借此机会对与会领导和嘉宾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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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是金融监管的“题

中应有之意”。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工作。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明确指出，要“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制度和组织机构

建设，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几年来，

人民银行从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职责出

发，通过试点，努力探索，扎实推进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人民银行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局于2012年3月由中编办批复，

7月开始筹建，12月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

会，并挂牌正式运行。目前，人民银行

已在全国31个省（市）分支机构设立了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全面推进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工作。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申请开

通了“12363”全国金融消费权益咨询投

诉热线电话，重点部署了个人金融信息保

护检查工作，开展了主题为“普及金融知

识、提示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金

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等等。下一步，我们将

围绕“推动制度建设，健全工作体系，畅

通咨询投诉渠道，加强监督检查，推进金

融教育”工作思路，推动完善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法律制度框架和工作机制，建立金

管当局采取积极措施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美、英等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相继

通过改革相关立法和监管体制，修复现行

金融监管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如监管理念

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及“目标

监管”的转变。可以说危机后，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与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

成为金融改革的三条主线。金融消费者保

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维护金融稳定的国际共

识，加强对消费者金融权益保护的立法与

监管迫在眉睫。

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是人民

银行履职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业的监管实

行以分业监管为特点、金融机构为重心

的模式。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表明，

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还应重视

对金融产品和金融行为的有效监管，合理

引导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规范金融机构

交易行为，确保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公

平交易等权益。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

不仅有利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和交易行

为、减轻风险传递和扩散的危害，同时也

将维护金融稳定的关口前移至金融产品设

计、金融交易规范以及金融消费者教育等

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累积，从而提高金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

同时，还应重视对金融产品和金融行为的有效监管，合

理引导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规范金融机构交易行为，

确保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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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评估体系和监督检查

机制，形成典型案例共享机制。制定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手册，规范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工作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

依法开展人民银行职责范围内的消费者保

护具体工作，切实加强对交叉性金融工具

的风险监测。为全面提升我国金融消费者

的风险意识、维权意识，提升金融消费信

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奠定良好基础。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推进

支付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金融消费者办理的支付结算业务包

括银行结算账户业务、票据业务、电子支

付业务、支付系统业务、非金融机构支付

业务等。金融消费者在支付结算业务相关

办理环节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

权、个人隐私和信息受保护权等权利。近

年来，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等

新兴电子支付方式被广泛使用，在满足了

便捷、高效的支付服务需求的同时，也逐

渐暴露出安全方面的问题。在人民银行

各级分支机构受理的法定职责范围内的投

诉中，支付结算业务（包括账户管理和查

询、银行卡使用、资金汇划等）是投诉比

较集中的领域之一。金融消费者权益在支付

结算领域受侵犯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四种：

一是知情权被侵犯。金融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金融商品或者接受

金融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而在现实生

活中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往往受到侵犯。

由于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不充分和不及时，

比如一些银行在为消费者办理新型支付结

算工具和服务时，着重介绍支付工具的特

点及优势，而对使用风险提示不够，埋下

了纠纷隐患。二是公平交易权被侵犯。金

融机构在与消费者形

成法律关系时，应当

遵循公正、平等、诚

实、信用的原则，不

得强行要求消费者购

买、使用其产品或

接受其服务，也不得在合同或法律关系中

制定规避义务和违反公平的条款。比如，

一些银行为完成季度存款任务，在季末几

日不交换票据，不对到期票据进行支付，

压票、无理拒付以截留客户资金的情况层

出不穷，而一些银行规定贷记卡年最低消

费次数，达不到年最低消费次数不履行提

前告知义务扣收年费，小额存折不经告知

扣收账户管理费等都严重侵犯了金融消费

者的公平交易权。三是安全权被侵犯。金

融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金融产品和接受金

融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

权利。金融消费者安全权受侵犯主要表现

在财产安全权方面，如一些发卡行对ATM
等联网机具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给不

法分子窃取持卡人账户信息，进行伪卡盗

刷以可乘之机；在银行卡挂失业务中，我

金融消费者在支付结算业务相关办理环节享有知情

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个人隐私和信息受保护权

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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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通常以格式文本合同

规定挂失前风险由持卡人承担，将银行卡

未经授权划付的风险转嫁给金融消费者，

导致金融消费者资产受损。四是隐私权被

侵犯。消费者个人身份信息及购买物品等

隐私信息在交易过程中易被泄露和转卖。

同时，由于消费者自身的原因，导致客户

账号、密码等个人重要信息泄露，造成资

金损失，也是产生金融纠纷的一个重要原

因。比如，消费者可能在网络支付时进入

到仿冒的钓鱼网站，造成用户信息的泄露

和资金的损失。

当前，针对支付结算领域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我们应着重从以下

几方面加以推进：

第一，要完善立法，维护金融消费

者在支付结算活动中的权益。目前我国涉

及支付结算的制度规定多是从支付结算业

务操作层面进行规范，缺乏针对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的规定，且有的制度存在明显的

滞后性，金融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

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和相关法规的修订中，增加关于金融

消费者保护的条款，修改完善支付结算领

域法律法规，明确该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依据。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指

引、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评估

办法等制度研究，引导金融机构在开展业

务的同时重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第二，要加强评估和合规监管，引导

金融机构加强支付工具风险的控制和信息

披露，提高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主动性、有效性。

第三，要构建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

决机制。考虑参照英国的督察专员体制、

香港地区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台湾地区

的金融消费争议评议中心等模式，建立简

捷、高效的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

第四，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不断

提高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制定金融

消费者教育规划和指标体系，形成长效工

作机制。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专业的法律、

金融知识咨询服务。进一步强化金融机构

对客户的教育、引导责任，考虑建立评估

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教育有效性的指标体

系。要通过教育让金融消费者懂得“买者

有责、卖者余责”的理念和约束作用，即

监管保护并非万能。更不能因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监管引致为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要防止消费者认为有监管保护而经受不住

个别金融机构的误导与利诱，涉足明显超

出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金融产品市场。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站在金融消

费保护新的起点，我们相信，在“一行三

会”的大力倡导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工作将扎实推

进、稳步发展，我们也将为广大金融消费

者和投资者赢得一个公平有序的金融支付

结算秩序和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


